
关于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周口市群众举报件查办情况公示
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市交办群众举报件办结信息公开

（第二十二批 2021 年 6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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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办问题

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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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

属实
处理和整改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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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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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太康县马头
镇舒屯商砼， 地址
在河南省周口市太

康县马头镇舒屯行

政村 ；2. 太康县艺
源建材有限公司 ，
地址： 河南省周口
市太康县马头镇薛

庙行政村。这些散、
乱、 污企业无牌无
证经营， 环保设备
不全， 场地硬化面
积太小，扬尘满天，
机器轰鸣， 地址大
部分坐落在居民

区，影响居民生活。

太
康
县

大气，
噪音

经现场调查，群众反映问题部分属实。 1.马头舒屯商砼举报问题与第十九批：编号 X2HA202104250003 为重复举报
问题。 （1） 企业基本情况： 太康县舒屯商砼有限公司， 位于马头镇舒屯村 X001 县道， 企业法人： 李华伟， 电话：
15518082688。营业执照统一信用代码：91411627MA3XFBUL7R。该企业属于升级改造项目，于 2021 年 1 月取得建筑企业
资质证书，2021 年 1 月 14 日重新办理了环评，目前，已与河南宇和检测技术有限公司签订技术咨询合同书，正在进行环
保设施验收。 该企业处于环保设施调试验收阶段，没有正常生产，有时调试生产。 （2）这些散、乱、污企业无牌无证经营问
题部分属实。该商砼有营业执照、环评手续、河南省企业投资项目备案证明、太康县马头镇舒屯商砼有限公司拟用地规划
情况说明、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周口市生态环境局关于太康县舒屯商砼有限公司年产 40 万立方米商品混凝土建设项
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周环审〔2021〕20 号）。但污染防治设施未经验收。（3）经现场核查，该商砼门前有雾炮、进出场
车辆冲洗装置、车间和传送装置密闭，厂区地面作业区域面积已硬化。4 月 29 日现场核查时未生产。经核查该商砼有相关
手续，正在进行环保设施验收，没有正常生产，有时调试生产。 现场核查该商砼站沉淀池周边清理出的淤泥露天堆放，未
覆盖问题已经整改完成；厂区内道路有抛洒，该商砼站大门紧邻 X001 县道，门前道路有抛洒起尘问题已整改。 该商砼南
面为大田地、 东面无居民居住、 北面靠道路、 西面居民较少。 2. 太康县艺源建材有限公司举报问题与第十五批编号：
X2HA202104210133为重复举报问题。（1）举报问题部分属实；经查举报的太康县艺源建材有限公司实际为太康县浩然商
砼，营业执照全称为太康县浩然商砼有限公司，该企业有营业执照、河南省企业投资项目备案确认书、环评批复、建设用
地规划证件。无建筑企业资质证书。2020 年 8 月，太康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对该商砼站实施查封，责令其停产进行升级改
造，目前仍在停产整改中。 （2）该商砼东西为道路和大田地，南北有两个村庄距离都在 300 米以外，不在居民区。

部
分
属
实

1.马头舒屯商砼举报问题整改情况
太康县舒屯商砼有限公司于 2021 年 6 月 1 日委托河南宇和检测

技术有限公司对其年产 40 万立方米商品混凝土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
护验收，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显示，厂界噪声检测结果最大值：昼间
56dB（A）、夜间 50dB（A），均符合《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12348-2008）2 类标准； 有组织排放除尘器排气孔出口最大值为
8.8mg/m3、0.012kg/h，除尘器进口最大值为 9.0mg/m3、0.065kg/h，均符
合《水泥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DB41/1953-2020）；无组织颗粒物
最大浓度为 0.465mg/m3，验收期间浓度能够满足《水泥工业大气污染
物排放标准》（DB41/1953-2020）废水通过砂石分离机+三级沉淀池净
化后，一部分循环使用，一部分用于厂区洒水降尘，无废水排放。

2.太康县艺源建材有限公司整改情况
太康县浩然商砼有限公司属于提升改造项目， 目前已经完成 240

生产线提升改造，建筑企业资质证书已经周口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审
核拟通过， 周口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于 6 月 22 日在市住建局网站上
进行公示。

是 无

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市交办群众举报件办结信息公开
（第三十批 2021 年 6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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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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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口市沈
丘县付井镇卜

楼村卜堂超市

向南 007 乡道
约 200 多 米 ，
有一家粮机加

工厂 ， 占用耕
地数十亩 ，无
环保手续 ，喷
漆 、 噪音和粉
尘污染严重。

沈
丘
县

大气，
噪音，
土壤

������经调查，举报问题部分属实。
群众反映的粮机加工厂全称河南省苏洋机械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李文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1624097543617Y。 2014 年 4 月建成后并投入生产，

注册资金：1100 万元。 主要产品：粮食输送机、粮食筛。 原材料：钢材。 生产工艺：原材料（钢材）-切割-焊接-喷漆-组装-成品；主要生产设备：航吊 3台、焊机
9 台、切割机 3台、折弯机 2台、裁板机 2台。

（一）关于反映“占用耕地数十亩”问题基本属实。 经调查，该公司于 2013 年至 2016 年先后 3 次非法占用付井镇卜楼行政村卜堂村土地共计 18.4875 亩。
其中基本农田 2.4375亩、一般耕地 4.05亩、建设用地 12亩。 （二）关于反映“无环保手续，喷漆，噪音和粉尘污染严重”问题部分属实。 河南省苏洋机械有限公
司属于清改项目，2017 年 10 月委托广州环发环保工程有限公司编制年产输送机 600 台、 粮食筛 40 台建设项目现状环境影响评估报告， 于 2017 年 10 月 30
日经沈丘县环境保护局进行备案并公告 ， 备案文号 ： 沈清改备 ： [2017]120 号 。 2020 年 4 月 10 日进行了固定污染源排污登记 （登记编号 ：
91411624097543617Y001X）。喷漆污染防治措施：喷漆工艺产生的废气经密闭的喷漆房+集气罩收集后，由废气处理设施处理后经 15米高的排气筒排放。噪音
污染防治措施：噪声源产生于切割过程，主要采取厂房隔声、减振等处理措施。 粉尘污染防治措施：废气（粉尘）来源于焊接工艺，产生的焊烟经焊烟尘净化器
收集后处理排放。现场检查时该公司未生产，安装的废气处理设施均能正常运行，但生产加工车间未达到全密闭。目前，加工车间已进行了全密闭，完成整改。

属
实

������经沈丘县自然资源局对河南省苏
洋机械有限公司地类核实， 该宗地总
面积 1.4441 公顷 ， 其中一般耕地
0.8218 公顷，建设用地 0.6223 公顷，符
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但无合法用地
手续。 沈丘县自然资源局已将该公司
（李文里）违法占用土地行为抄告沈丘
县付井镇人民政府没收其违法占地上

的建筑物。目前，沈丘县人民政府正在
按照有关法定程序对该公司违法占地

行为进行处置。

是 无

中央环境保护督察周口市协调保障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1 年 6 月 28 日

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市交办群众举报件办结信息公开
（第十六批 2021 年 6 月 30 日）

责任人被处理情况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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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

属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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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

办结

1

D2
HA
202
104
220
046

������周口市西
华县址坊镇英

皇 KTV 旁边 ，
无名的黑作坊

加工镀锌 ，排
放废水， 气味
刺鼻。

西
华
县

水，大
气

������经查，群众反映问题属实。 2021 年 4 月 23 日接到交办件
后，县政府立即组织生态环境、公安等部门进行现场调查。 经
调查，该镀锌加工点位于西华县址坊镇址坊村金源驾校院内，
无任何手续，已建成 10 个酸洗镀锌池，现场发现有部分半成
品、成品、原材料，现场发现工人一名，通过调取该加工地用电
记录及现场工人供述，该加工地点于 2021 年 2 月租赁厂房开
始建设、3月初投入生产。 关于排放废水的问题：经查，该加工
点废水未经处理，直接排放至厂区西侧渗坑内。关于刺鼻气味
的问题：经现场核查，有明显刺鼻性气味。

属
实

������4 月 23日县公安、生态环境联合执法人员到达现场后，立即采取以下处理措施：
（一）立即对该加工点工人梁某强进行控制。
（二）立即委托第三方检测机构对渗坑内废水进行提样检测。
（三）立即联系第三方有害物质处理机构对现场及渗坑内有害物质进行提样分析，并出具处置方案。
（四）公安机关对现场进行查封。
4 月 24 日检测报告结果显示：渗坑内废水锌超标 47.7 倍、PH 值为 1.57，呈强酸性。 西华县生态环境分局立

即将该案件移交公安机关，公安机关已于 4 月 24 日当日进行刑事立案，目前已刑拘 5人。
截至 6 月 28 号，涉案废酸、深坑内受到污染的土壤，已由周口市生态环境局西华分局委托中环信环保有限

公司进行处置转运，生产设备已销毁。 目前，该镀锌加工作坊已按照“两断三清”的标准取缔到位，涉及的环境污
染已消除。

是

������经研究，址坊镇
给予包村干部任运

涛、址坊行政村支部
书记王明阳诫勉谈

话；周口市生态环境
局西华分局给予县

环境监察大队一中

队中队长祁发仲诫

勉谈话。

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市交办群众举报件办结信息公开
（第二十七批 2021 年 6 月 30 日）

责任人被处理情况序
号

受理

编号

交办问题

基本情况

行政

区域

污染

类型 调查核实情况
是否

属实
处理和整改情况

是否

办结

2

X2
HA
202
105
030
043

������郑埠口小区
施工排水给老百

姓五六十亩左右

小麦淹死 ， 反映
两年未处理好。

项
城
市

水，土
壤

������经调查：郑埠口小区施工排水给老百姓五六十亩左右小麦淹死，反映两年未处理好的问题部分属实。 该处地块在过去两年内确有小麦被淹
现象，是由于 2010 年宁洛高速修路时在该地块取土造成此处部分地势低洼，汛期时雨水汇集此处造成积水难排，导致小麦被淹。 据走访当地群
众证实，当时修路时该宗土地还归商水县郑埠口管辖，并给予了相关农户补偿。 此问题实属历史问题，此宗土地归项城市管辖后，针对群众反映
的小麦被淹问题，项城市花园办事处先后两次对郑埠口小区施工排水所经过的排水沟进行打捞清淤疏浚近 800 米，经过疏通后郑埠口小区施工
沉降水可直接通过排水沟流入驸马沟。 5月 3日现场调查时发现该小区仍在施工中，楼盘还未交付使用，无生活污水产生，但小区施工排水沟水
位低于群众反映的被淹地块，施工废水无排入田地现象。 为进一步解决好该小区施工废水外排问题，6 月 11 日至 6 月 14 日，花园办事处又组织
对小区外排水沟进行彻底清理，6 月 15日现场检查时发现小区施工废水外排顺畅，无流入田地问题。

部
分
属
实

������针对群众反映的小区施
工排水影响庄稼生长问题，
将进一步加强对该小区外排

水向的监管， 确保小区排水
不进入田地， 并定期打捞小
区外排水沟杂物保持畅通。

是 无

中央环境保护督察周口市协调保障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1 年 6 月 30 日

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市交办群众举报件办结信息公开
（第二十五批 2021 年 6 月 28 日）

责任人
被处理
情况

序
号

受理

编号
交办问题

基本情况

行政

区域

污染

类型

是否

属实
处理和整改情况

是否

办结

2

X2
HA
202
105
010
119

������该乡村别墅 （联排房）东
边紧邻一条南北水泥路，路东
边有两个养殖场，距居民区不
到 50 米， 反映问题如下：1.建
在农田中 ， 占用耕地搭建房
子，没审批手续；2.违反养殖场
最少远离居民区 500 米的养
殖防疫相关规定，对人民群众
健康危害较大；3. 养殖场没有
设立处理动物粪便及污水的

设施，污染地下水；4.动物粪便
常堆放道路边， 苍蝇乱飞，臭
气熏天，污染空气。

郸
城
县

水，土
壤，大
气

经查，举报部分属实。被举报的两个养殖场，北边是刘玉华养殖场，占地约 1200 平方米，1997 年建设，2018 年至今处于停养状态。 南边是刘永臣
养殖场，占地约 530 平方米，2000 年建设，办理营业执照、养殖项目环境影响登记备案，养殖情况现存栏大小生猪 90 头。与西侧宁平镇竹园新村联排
房村民小区南北乡村道路相隔、距离约 60 米，东、南、北方向均是农田。

（一）关于“建在农田中，占用耕地搭建房子，没审批手续问题”：经郸城县自然资源局现场勘察和卫星定位，刘玉华养殖场占地类型为建设用地
和小部分一般农田，刘永臣养殖场占地类型为一般农田，均符合养殖用地要求。 （二）关于“违反养殖场最少远离居民区 500 米的养殖防疫相关规定，
对人民群众健康危害较大问题”：以上 2家养殖场建设时，无竹园新村联排房村民小区（2012年建设），周边无环境敏感点，非禁养区和限养区。 相关
法律法规没有明确规定畜禽养殖防护距离，由政府确定禁养区和限养区。 2004 年原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印发了《关于加强畜禽养殖业环境监管、严防
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扩散的紧急通知》（环发【2004】18 号），该通知属于紧急通知，是专门针对“严防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扩散”作出的，不宜作为养
殖场与农村居民区 500 米距离选址的依据。《畜禽养殖业污染防治技术规范》（HJ/T81-2001）中 3.1.2规定“禁止在城市和城镇居民区，包括文教科研
区、医疗区、商业区、工业区、游览区等人口集中地区建设畜牧养殖场。 在禁建区域附近建设的，应设在上述规定的禁建区域常年主导风向的下风向
或侧风向处，场界与禁建区域边界的最小距离不得的小于 500 米”。 村屯居民区不属于城市和城镇居民区。 因此，不属于该技术规范 3.1.2规定的人
口集中区。 （三）关于养殖场没有设立处理动物粪便及污水的设施，污染地下水问题：刘玉华养殖场建设 60 立方米沉淀池；刘永臣养殖场建设 98 立
方米三级沉淀池和 80 平方米标准晾粪场，并正常使用。 （四）关于动物粪便常堆放道路边，苍蝇乱飞，臭气熏天，污染空气问题：养殖场动物粪便在晾
粪场内堆放，没有在道路边堆放现象，养殖场内有苍蝇蚊虫，场界周边略有异味。

部
分
属
实

������因养殖场距离村屯居民
人口集中区较近，养殖户应积
极加强采取灭蝇除臭、消毒防
疫等措施，确保污染防治设施
正常运行，落实好环境保护主
体责任， 职能部门严格监管，
结合乡镇人居环境改善发展、
乡村振兴战略布局城乡规划，
坚持以群众为中心，采取清圈
拆除搬迁。 属地政府和职能部
门积极监督指导服务、扎实推
进跟踪问效、加快整改工作进
度 ， 目前已完成清圈拆除搬
迁，整改到位。

是 无

调查核实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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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报周口市沈丘县刘湾
镇有 30 到 50 家塑料加工作
坊， 主要集中在宋庄行政村、
陈洼行政村、 新徐庄行政村、
朱李庄行政村、 陈寨行政村。
这些作坊没有手续 ， 占用耕
地，污染当地水源河流。

沈
丘
县

水，土
壤

������经调查，举报问题部分属实。
刘湾镇距离县城 38 公里，与安徽省界首市毗邻，辖 18 个行政村。刘湾镇废旧塑料回收形成于上世纪末，繁盛时达 100 余家回收加

工点，从业人员上万人，一度成为该镇的特色行业和群众增收致富主要产业。 近年来，由于市场等原因，一些年轻从业人员逐渐退出，
外出打工，年龄偏大的留守人员继续从事收购经营。 目前，该镇从事废旧塑料回收的主要是上述 5个行政村共 27 户（家庭式），经实地
核查，收购的废旧塑料主要是矿泉水瓶、塑料盆、塑料桶、饮料瓶、塑料玩具用品、民用塑料管材等，手工分拣、分类、压块、出售，不存在
涉水、涉气等加工行为。

（一）关于举报“这些作坊没有手续，占用耕地”问题属实。 上述 27 家废旧塑料回收点均无合法用地手续，无商务部门备案手续，其
中占用基本农田 9 家，占用一般耕地 14 家，占用建设用地 4 家（宅基地 1 个）。

（二）关于举报“污染当地水源河流”问题不属实。上述 27 家废旧塑料回收点在收购经营中不涉及废水、废气等污染物，现场检查未
发现污染当地水源河流的情况。

部
分
属
实

������沈丘县自然资源局已对 27家非法
占用土地的废旧塑料回收点下达了《责
令停止土地违法行为恢复土地原状通

知书》， 限期三至七日内清除废品站内
的物品及其他设施，恢复土地原状。

目前，上述 27 家废旧塑料回收点
已清除完毕。 下一步，由刘湾镇政府、
自然资源、生态环境、商务等部门加强
监督管理，确保不发生反弹现象。

是

������ 经 研

究， 沈丘县
自然资源局

党组对刘湾

镇自然资源

所所长宋志

新予以提醒

约谈处分。

调查核实情况

9专 版责任编辑： 关秋丽 电话：619950３２０2１年 7月 20日 Ｅ-ｍａｉｌ押zkrbgg＠126．ｃｏｍ


